附件
莆田市荔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

经营环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应急预案（试行）
为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准备工作，及时防范和有效处置涉及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的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的危害，减少疫情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结合市场监管部门工作职责，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联防联控、快速反应、科学处置”的原则，在荔城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应急预案和职责分工，做好食品生产经营环节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预防、控制和处置等应急管理工作，坚决杜绝疫情扩散。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指导区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单位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疫情预防和疫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等工作。
三、应急处置
市场监管各有关单位获知辖区生产经营环节食品可能涉及新冠病毒疫情后，要第一时间向区局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区局有关股室要及时报告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并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
1.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当地疫情应急预案，配合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督促企业停止生产经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封存涉疫食品及其原辅材料、生产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和相关器具，封闭员工宿舍等生活场所，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2.切断人员传播途径。由卫生健康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仓储运输、后勤保障等全部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分别采取医院救治、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居家观察等分级管控措施，有效切断人员传播途径。
3.管控食品安全风险。调查原辅材料来源、采购数量、使用和运输情况，以及食品生产、库存、运输、销售情况，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对食品、原辅材料以及相关包装物进行病毒核酸抽样检测。
经核酸检测等确认食品或包装物受到污染的，要调查研判可能受到污染的范围，并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对涉嫌受污染食品实施召回下架。
4.排查环境污染情况。对生产经营场所、仓库、设备设施、运输工具等进行检查，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进行病毒核酸抽样检测，全面排查环境污染情况。
5.及时妥善处置货物。对可能受到污染的食品及其包装物，由负责处置部门使用含氯消毒剂消毒后，装入双层黄色医疗废物收集袋，按感染性废物处理。

6.全面做好环境消杀。食品及其包装物等物品清理后，督促企业对生产经营场所、设备设施、运输工具和生活场所进行消毒。
四、工作要求
1.加强协作配合。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与卫健、海关、商务、工信、交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合作，提升工作合力。
2.加强工作保障。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应急值守制度，做好防护口罩、车辆、通信器材等物质保障，确保应急处置工作正常开展。
3.加强安全保护。加大人员培训，熟悉应急处置预案及自我防护要求，做好个人防护，确保人身安全。
五、其它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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